吉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


陈述申辩、听证程序完毕





实施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



不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，退回承办机构；





超出本局职权范围的，建议移送相关部门；





对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程序合法、适用正确的，提出同意；








集体讨论决定通过后局主管法制领导签批


（未完通过内容按讨论内容补证再提交复核）





法制审核同意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提请本局集体讨论决定


（承办机构未完全采纳法制审核意见的，提请集体讨论时详细说明理由和依据）




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内容：1.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；2.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3.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；4.证据是否具备关联性、合法性，足以证明案件事实；5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，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；6.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要素完备、格式规范。





对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，建议承办单位补充调查；定性不准，适用法律或自由裁量不当的，建议修正后再审核；








法制审核机构接到完整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，情况复杂的，经法制负责人批准，可延长5个工作日。


涉及专业性较强需征询有关机构、专家意见或者组织专家论证的时间不计入法制审核时限。


（委托法律顾问、公职律师或者有关专家可协助法制审核）





承办机构报送法制审核时，应提供：


 1.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书；2.全部证据、依据（包括法律、文件依据和标准、规范依据等）；


3.行政执法程序相关材料，经听证的应当提交听证笔录；4.法制审核机构认为需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



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前，不经过法制审核，或经过审核结论为不合格的，不得提交讨论或领导签署。
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因情况紧急等原因，需作出即时性、应急性行政执法决定的不适用前款规定





法制审核存在问题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，承办机构应当研究改正。补充后提交复核；






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



通过听证后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撤销、中止行政许可决定的





责令停产停业，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达到规定额度（对个人1000元以上、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5000元以上）





实施强制拆除建筑物、构筑物





涉及重大公共利益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者引发重大社会风险的行政执法决定








